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对财务总监的聘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

有效。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届董事会拟聘任的财务总监具备相关法律、法规等所

规定的相关任职人员任职资格，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符

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相关条件，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聘任欧剑荣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将聘任的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财务总监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财务总监薪酬已由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薪酬水平符合

行业发展水平，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有利于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其

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财

务总监薪酬的事项。 

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西力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江西力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

明公司存在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本次担保行为不会

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为力华科技提供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含本数）银行贷款或授信的担保或反担保。 

四、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独

立意见 

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主业为轨道

交通制动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轨道交通制动系统领域为公司发展的重点领

域之一。本次增资有利于促进华伍轨交公司的快速发展，扩大其经营规模，提高

其市场竞争力，本次增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增资

事项。 

五、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公司拟与平安租赁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

同，将所属公司部分生产设备出售给平安租赁并回租使用，融资总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4000万元，租赁期限为 24个月，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租赁合同

签署日市场利率情况决定利率水平。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以“售后回租”的方

式进行融资租赁交易。 

 

 

独立董事：  程文明、饶立新、郑毅珊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15日 


